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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報
告
》
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與
公
股
之
管
理

θ 
陳

沖
主
持
人
、
各
位
與
談
人
、
各
位
女
士
先
生
，
非
常
謝
謝
余
董
事
長
的
邀
約
請
我
來
報
告
這
個
題

目
。
因
為
我
曾
經
在
公
管
機
構
服
務
過
，
現
在
也
是
公
股
管
理
的
對
象

。

想
起
十
六
年
前
(
民
國
七
十

九
年
)
，
我
曾
經
在
財
稅
研
究
發
表
過
一
篇
文
章
，
是
公
營
事
業
民
營
化
的
形
式
，
那
時
候
正
值
政
府
要

修
正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，
那
條
法
令
從
立
法

一
直
到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時
幾
乎
等
於
沒
有
用
過

。

當
時
我
的
文

章
中
最
後

一
句
話
大
概
的
意
思
是
說
，
我
們
的
這
條
法
律
不
應
該
還
在
想
。
還
口

g
F
f
的
民

營
化
而
應
該
是
E
B

品
O
B
O
E

的
民
營
化
。

因
為
最
終
還
是
希
望
用

一
些
方
式
把
公
股
賣
出
轉
為
民
營
，

但
為
何
不
同
時
想

一
想
，
在
沒
有
完
成
這
件
事
情
以
前
，
是
否
也
可
以
做

一
些
B
S

品
O
B
O
E

的
民
營

化
。

不
過
這
樣
的
想
法
在
當
時
太
顛
覆
了
，
沒
有
人
可
以
接
受
，
所
以
台
灣
到
目
前
的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
民
營
條
例
談
的
還
是
。
還
口g
v

苦
的
民
營
化
而
非
談
的
是
自
自
品
。
目
。
旱
的
民
營
化
。
我
目
前
還
是
在
目
前



公
股
有
最
適
干
預
的
情
況
之
下
來
談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以
及
公
股
的
管
理
。
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其
實
一
直
沒
有
很
明
確
的
定
義
，
目
前
有
幾
條
法
律
，
精
神
都
差
不
多
，
但
是
內

容
都
不
太

一
樣
，
包
括
國
營
事
業
管
理
法
第

三
條
以
及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第

三
條
，
可
以
看
得

出
來
其
文
字
不
盡
相
同
，
因
為
立
法
的
背
景
、
時
間
不
太
一
樣

。
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受
到

一
些
限
制

。

就

預
算
法
而
言
，
所
有
的
預
算
都
要
在
會
計
年
度
開
始
前
四
個
月
送
到
立
法
院
，
在
這
中
間
，
行
政
院
要

審
查
以
前
會
要
求
財
政
部
早
點
提
出
來
，
財
政
部
又
會
要
求
公
營
銀
行
早
點
提
出
來
，
所
以

等
到
公
營

銀
行
在
擬
下

→
年
度
的
預
算
時
，
實
際
上
距
離
下

一
會
計
年
度
開
始
前
，
前
置
作
業
時
間
是
十
個
月

。

而
立
法
院
在
最
近
幾
年
來
，
實
在
無
法
在
會
計
年
度
開
始
前
將
事
業
機
構
預
算
審
查
完
畢
，

一
定
都
會

拖
到
第

二
年
度
開
始
，
所
以
通
常

一
個
公
營
銀
行
在
擬
定
預
算
時
，
真
正
要
執
行
的
話
大
概
絕
對
會
超

過

一
年
的
時
間
，
所
以
這
部
分
有
其
效
率
上
的
問
題

。

審
計
法
七
十
八
條
規
定
公
營
銀
行
會
有

一
些
財
務
賠
償
責
任
等
等
，
但
有
趣
的
是
，
審
計
法
五
十

一
條
規
定
公
有
營
業
及
事
業
之
盈
虧
，
以
審
計
機
關
審
定
數
為
準

。

早
期
很
多
公
營
銀
行
上
市
股
東

會
，
我
就
聽
到
很
多
小
股
東
在
間
，
到
底
適
用
的
標
準
是
用
公
司
法
的

二
三
0
、

三
三
條
還
是
審
計

法
五
十

一
條
?
因
為
本
來
按
照
公
司
法
的
概
念
，

一
家
公
司
的
盈
虧
是
完
全
以
股
東
會
決
議
為
準
，
那

為
什
麼
又
要
說
以
審
計
機
關
審
定
數
為
準
?
審
計
法
能
否
成
為
公
司
法
的
特
別
法
?
我
想
這
是

一
個
可
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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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再
討
論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引
起
的
糾
紛
很
多
，
甚
至
會
計
師
會
有
很
大
的
挫
折
感
，
因
為
他
們
依
照

一

般
公
認
會
計
原
則
所
簽
認
的
東
西
，
如
果
審
計
機
關
和
其
的
看
法
不
一
時
，
還
是
會
依
審
計
機
關
審
定

數
為
準
'
不
免
讓
股
東
會
和
會
計
師
都
會
有
些
許
挫
折
感

。

公
營
事
業
的
選
擇
問
題

.. 

企
業
化
?
民
營
化
?
自
由
化
?

民
營
化
的
法
律
環
境

。
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之
立
法
、
修
法
背
景
是

.. 

一
九
五
三
年

一
月
，

訂
定
「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」
'
以
因
應
耕
者
有
其
田
政
策
實
施
後
，
公
營
企
業
移
轉
民
營
的
需

求

。
一
九
九

一
年
六
月
，
為
因
應
日
益
興
盛
之
國
營
事
業
民
營
化
風
潮
，
對
此
條
例
進
行
大
幅
修
正

。

一
九
九
二
年
二
月
，
公
布
「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」
'
積
極
推
動
公
營
事
業
民
營
化

。

z
g

品
O
B
O
E

的
民
營
化
應
該
要
同
時
，
因
為
可
以
想
像
的
到
。
還
口
g
v
e
的
民
營
化
不
會
那
麼
快

。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，
台
灣
省
省
議
會
曾
經
通
過

一
個
決
議
，
省
政
府
所
屬
的
銀
行
，
其
官
方
持
股
不
能
低

於
百
分
之
五
十
一

。

依
當
時
的
環
境
，
要
。
坦
白
白
喜
苦
的
民
營
化
的
可
能
性
極
低。
那
個
決
議

一
直
到
民

國
八
十
六
年
才
取
消
掉

。

企
業
化
的
法
律
環
境
的
建
立
，
在

一
九
九
四
年
八
月
，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九
條
第
三
項
，
「
國
家



對
於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之
管
理
，
應
本
企
業
化
經
營
之
原
則
;
其
管
理
、
人
事
、
預
算
、
決
算
及
審
計
，

得
以
法
律
為
特
別
之
規
定

。

」
(
二
O
O
五
年
六
月
，
修
正
後
，
列
於
第
十
條
第
四
項

)
這
條
法
律
其

實
是
很
多
金
融
先
進
及
民
意
代
表
共
同
的
努
力
促
成
的

。

而
早
在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以
前
，
就
有
立
委

(
彭
百
顯
、
陳
水
扁
等
四
十
八
人
)
提
案
過

。
一
九
九

一
年
七
月
，
「
公
營
銀
行
法
草
案
」
的
內
容
是
:

為
因
應
公
營
銀
行
因
受
人
事
、
預
算
、
決
算
、
審
計
、
組
織
等
法
令
束
縛
，
及
民
營
銀
行
之
核
准
設

立
，
擬
訂
定

一
特
別
法
，
期
能
排
除
公
營
銀
行
之
不
當
平
預
，
本
所
有
權
與
經
營
權
分
離
之
原
則
，
提

供
公
平
競
爭
環
境
，
以
達
經
營
企
業
化
、
改
善
金
融
服
務
品
質
、
及
促
進
整
體
經
濟
發
展
之
目
標

。

一
九
九
四
年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以
後
，
行
政
體
系

(
由
當
時
的
行
政
院
長
連
戰
先
生
所
提
出
)
也
開

始
動
作

。
一
九
九
七
年
九
月
:
「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管
理
條
例
草
案
」
根
據
一
九
九
四
年
八
月
憲
法
增
修

條
文
第
九
條
第

三
項
之
意
旨
，
並
針
對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之
營
運
特
性
與
需
求
，
擬
具
該
條
例
草
案

。

然

這
個
案
子
也
是

一
直
付
委
審
查
，
但
是

一
直
沒
有
離
開
財
委
會
，
也
是
沒
有
結
論

。
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
營
條
例
是
在

一
九
五
三
年
就
指
定
了
，
但
是
之
後

一
直
沒
有
任
何

一
家
銀
行
利
用
這
個
條
例
去
民
營

化
。
I
C
B
C

在
一
九
七
一
年
民
營
化
，
不
過
當
初
其
民
營
化
是
處
於
很
特
殊
的
時
空
背
景
，
而
且
適
用

的
法
令
是
中
國
國
際
商
業
銀
行
條
例

。

其
條
例
第

一
條
指
出
:
中
國
國
際
商
業
銀
行
為
民

營
。
嚴
格
來

講
，
從

一
九
五
三
年
一
直
到

一
九
九
八
年
中
間
，
沒
有
任
何
一
家
銀
行
是
引
用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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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來
民
營
化
的
。
而
為
何
在
一
九
九
八
年
開
始
有
很
多
家
銀
行
的
民
營
化
都
集
中
在
一
月
?
因
為
在

一

九
九
七
年
時
，
省
議
會
因
凍
省
以
及
新
銀
行
壓
力
的
關
係
'
通
過
一
個
決
議
，
推
翻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省

屬
公
業
銀
行
不
能
夠
持
股
低
於
百
分
之
五
十
一
的
決
議
，
將
其
廢
止
了
。
廢
止
以
後
的
幾
個
月
時
間
，

彰
銀
、
一
銀
、
華
南
、
台
企
、
台
灣
人
壽
、
台
灣
產
物
都
在
那
個
時
候
很
快
地
民
營
化
。
一
直
到
一
九

九
八
、
一
九
九
九
年
那

一
波
風
波
之
後
，
也

一
直
都
沒
有
民
營
化
了

。

合
庫
也
是

一
直
到
去
年
四
月
時

才
民
營
化
。

不
論
是
民
營
化
或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管
理
條
例
之
立
法
目
的
僅
有

一
個.. 

企
業
化
經
營
。
民
營
化
究

竟
透
不
透
徹
?
政
府
持
股
某
一
種
比
例
或
者
完
全
不
持
有
?
亦
或
者
可
師
法
英
國
當
年
，
政
府
有

一
個

「
黃
金
持
股
」
(
白
。E
S

∞
F
R
O
)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其
實
大
家
共
同
有
的
一
個
目
的
就
是
希
望
能
夠
企
業
化

經
營
。

但
是
似
乎
，
企
業
化
經
營
不
是
那
麼
地
成
功
。
我
的
報
告
中
有
提
出
一
個
統
計
顯
示
出
，
似
乎

還
保
留
完
全
公
股
經
營
的
銀
行
，
其
經
營
效
率
好
像
比
已
經
民
營
化
的
銀
行
來
得
較
好

。

裡
面
的
原
因

很
多
，
去
年
合
庫
在
民
營
化
以
後
，
我
的
感
覺
是
，
公
股
銀
行
民
營
化
後
的
二
年
期
間
會
面
臨
人
財
兩

失
的
階
段
。

因
為
很
多
的
公
營
銀
行
在
民
營
化
時
，
就
我
個
人
的
經
驗
是
，
大
批
優
秀
人
才
要
離
開

。

按
照
公
營
事
業
移
轉
民
營
條
例
的
規
定
，
當
初
有
一
種
妥
協
，
所
有
的
年
資
要
結
算
，
等
於
要
先

付
退
休
金
，
所
以
這
一
部
分
其
實
也
構
成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在
民
營
化
的
一
段
時
間
以
內
有
很
大
的
財
務



負
擔
，
男
外
，
結
算
的
退
休
金
還
是
有
百
分
之
十

三
的
利
率
存
在
銀
行
，
也
是
一
大
負
擔

。

談
到
公
股
管
理
的
範
閣
，
是
今
天
的

一
大
重
點

。

以
財
政
部
國
庫
署
來
講
，
其
對
於
公
營
金
融
機

構
(
當
然
不
只
金
融
機
構
)
，
以
及
已
民
營
化
但
公
股
派
有
蓋
監
事
代
表
者
，
財
政
部
有
一
個
公
股
管
理

小
組
還
在
管
理
，
也
訂
立
了
一
條
「
財
政
部
派
任
公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負
責
人
、
經
理
人
、
董
監
事
管
理

要
點
」
。

目
前
以
財
政
部
國
庫
署
來
講
，
其
地
位
也
很
尷
尬
，
因
為
在
法
律
上
究
竟
該
不
該
是
由
他
們
來

管
這
件
事
情
。

因
為
以
國
有
財
產
法
來
講
，
第

一
條
:
國
有
財
產
之
取
得
、
保
管
、
使
用
、
收
益
及
處

分
，
依
本
法
之
規
定
;
本
法
未
規
定
者
，
適
用
其
他
法
律

。

第
三
條
:
國
有
財
產
範
圍
:

一
、
不
動
產
，
二
、
動
產
，
三
、
有
價
證
券
(
股
份
、
股
票
、
債

券
)
，
四
、
權
利
。

第
九
條
:
主
管
機
關
財
政
部
綜
理
，
國
有
財
產
局
承
辦

第
十

一
條
:
公
用
財
產
以
各
直
接
使
用
機
關
為
管
理
機
關
，
直
接
管
理
之

。

第
十
二
條
:
非
公
用
財
產
以
財
政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為
管
理
機
關
，
承
財
政
部
之
命
，
直
接
管
理

之
。

而
就
國
營
事
業
管
理
法
第
七
條
:
國
營
事
業
之
主
管
機
關
，
依
行
政
院
各
部
會
署
組
織
法
之
規

{
疋。

第
八
條
:
主
管
機
關
之
職
權
如
下

社
會
公
義
的
建
構
與
追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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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機
構
之
組
設
、
合
併
、
改
組
或
撤
銷
。

一
一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業
務
計
劃
及
方
針
之
核
定
。

三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重
要
人
員
之
任
免
(
如
事
業
組
織
有
特
別
法
之
規
定
者
，
依
其
規

{
疋
。
)

四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管
理
制
度
之
訂
定
。

五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業
務
之
檢
查
及
考
核
。

六
、
所
管
國
營
事
業
資
金
之
籌
劃
。

所
以
，
根
據
國
有
財
產
法
可
以
找
到
一
個
主
管
機
關
，
但
是
根
據
國
營
事
業
管
理
法
又
可
以
找
到

男
一
個
主
管
機
關
。

二
O
O

六
年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立
法
院
財
委
會
|
財
政
部
公
股
管
理
檢
討
報
告
:
「
公
股
管
理
的
原

則
|
維
護
政
府
股
權
權
益
，
增
進
財
務
效
能
。
其
方
法
|
股
東
權
、
統
理
權
、
經
理
權
。
營
運
|
基
於

公
司
治
理
，
依
法
自
主
負
責
經
營
。
」
這
報
告
中
間
的
矛
盾
之
處
在
於
'
依
法
自
主
負
責
經
營
的
話
，

股
東
權
是
在
股
東
會
表
態
;
統
理
權
是
要
在
董
事
會
表
態
;
而
經
理
權
則
是
日
常
經
營
時
也
要
參
與
。

這
裡
面
我
覺
得
股
東
權
是
可
行
的
，
但
是
經
營
權
最
好
不
要
管
，
因
為
日
常
作
業
一
旦
受
到
管
轄
會
是

蠻
危
險
的
事
情
，
事
實
上
也
不
可
能
。
統
理
權
可
以
做
一
點
妥
協
，
因
為
是
在
目
前
一
個
合
法
架
構
之



下
不
得
已
的
做
法

。

緊
接
著
在
二

O
O
六
年
四
月
二
四
日
及
二

O
O
六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，
財
政
部
公
股
管
理
腹
案
內
容

為
:

一
、
人
事
權
、

業
務
督
導
權
與
股
權
切
割
;

二
、
成
立
控
股
公
司
;

三

、
回
歸
各
部
會
。

切
割
的

意
思
是
說
，
人
事
權
、
業
務
督
導
權
本
身
做
切
割
，
人
事
權
可
能
留
在
財
政
部
，
業
務
督
導
權
是
在
行

政
機
關
裡
面
做
切
割

。

在
成
立
國
家
控
股
公
司
這

一
點
引
起
很
多
人
的
爭
議
，
若
再
不
同
意
的
話
就
回

歸
各
部
會
。

對
於
公
股
管
理
的
建
議
，
股
權
管
理
還
是
在
剛
才
朱
雲
鵬
教
授
所
提
供
的
理
論
基
礎
之
下
，
最
適

干
預
應
該
有
所
改
變

。

但
是
在
此
我
還
是
以
最
適
干
預
未
變
之
下
來
講
這
個
問
題

。

國
票
的
案
子
，
剩

八
天
要
開
股
東
會
時
，
我
負

責
臨
時
出
來
對
於
公
股
銀
行
持
股
做
操
盤
時
，
我
做
到
的
唯

一
事
情
是
，

讓
公
股
銀
行
全
部
的
持
股
要
投
給
公
股
銀
行
自
己

。

我
持
有
十
票
，
結
果
我
得
到
了
十

二
票
。

但
如
果

要
讓
股
東
權
發
揮
的
話
，
若
不
採
取
朱
教
授
的
建
議
(
將
其
賣
掉
)
而
要
持
有
的
話
，
就
應
該
和

一
般

股
東

一
樣
也
來
徵
求
委
託
書

。

因
為
徵
求
委
託
書
時
就
要
列
入
將
來
預
定
的
董
事
了
，
而
不
是
像
現
在

的
情
況
，
當
選
了
之
後
才
來
決
定
要
派
任
的
人
選

。

列
出
來
之
後
，
可
能
很
多
的
小
股
東
會
願
意
支
持

好
的
人
選
。

所
以
我
想
，
既
然
要
有
股
東
權
，
應
該
很
積
極
地
來
處
理

。

股
權
集
中
管
理
，
目
前
歷
次
在
行
政
部
門
與
立
法
院
報
告
都
有
提
到
過

。

我
的
建
議
是
，
既
然
要

社
會
公
義
的
建
橋
與
追
求

327 



且
代

此軒
「
台
灣
金
融的
健全
化
效
率
化
、
全
球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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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中
管
理
，
希
望
可
以
外
包
出
去
，
因
為
擺
在
目
前
行
政
體
制
之
下
，
實
在
很
難
期
待
它
找
得
到
很
合

過
或
很
有
意
願
的
人
來
做
這
件
事
情
。
以
委
外
觀
點
成
立
控
股
公
司
，
如
行
政
法
人
法
立
法
完
成
，
因

為
它
有

一
些
非
公
共
性
質
的
任
務
可
以
採
行
政
法
人
模
式
，
只
要
不
是
公
權
力
的
東
西
便
可
以
執
行
，

則
是
否
訂
定
「
國
家
控
股
公
司
法
」
'
即
非
關
切
重
點

。

由
於
有
一
些
部
會
在
記
者
訪
問
時
講
到
，
如
果
全
部
交
由
控
股
公
司
來
管
理
股
權
，
則
其
人
事
權

和
產
業
政
策
都
不
能
貫
徹
，
很
不
好
!
但
是
我
認
為
，
產
業
政
策
之
貫
徹
，
不
應
亦
不
宜
交
予
公
司
組

織
之
公
營
或
公
股
事
業
(
郵
政
即
為
一
例
)

。

因
為
公
司
組
織
，
按
照
公
司
法
第
六
條
，
是
營
利
事
業

。

而
營
利
事
業
是
不
應
該
去
貫
徹

一
個
所
謂
的
產
業
政
策

。

中
華
郵
政
公
司
裡
面
實
際
上

一
個
很
大
的
問

題
是
，
郵
政
是

一
個
並
不
賺
錢
的
事
業
，
但
它
政
府
對
人
民
的
責
任
，
所
以
郵
政
成
立
公
司
來
做
，
其

實
是
不
符
合
公
司
法
的
精
神
的
，
它
可
以
成
立
公
司
做
保
險
、
郵
政
儲
金
的
業
務
，
但
是
純
粹
的
郵
件

遞
送
是
不
需
要
的

。

報
告
到
此
結
束
，
謝
謝
大
家
!


